
附件
黑龙江省城镇供水单位
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供水管理，规范供水行业秩序，建立城市供水行业诚信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若干措施的通知》（黑政办规〔2020〕2号）《黑龙江省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等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城市从事公共供水的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本办法所指供水单位信用评价是指对供水单位的综合评估，包括供水单位的基础管理、水质管理、水厂运行、管网运行、安全生产、供水服务等涉及供水单位信用的综合评价。
       第三条 供水单位信用评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政府主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统一标准的评价方式。
       第四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下简称“省主管部门”）负责全省供水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制定相关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评价标准，对信用评价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认定，公开评价结果。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可以受省主管部门委托实施全省供水单位信用评价工作；县级以上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或县、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当地供水单位开展信用信息的收集及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
       第五条 城镇供水单位信用评价以年为评价周期，次年1月开展上年度评价工作。省主管部门根据评价结果建立供水单位信用“红黄黑”榜，并于次年2月底前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市或县主管部门依据信用评价结果对本行政区域内供水单位进行分级管理，使评价结果在城市供水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全省城市供水安全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评价等级
       第七条 供水单位信用评价指标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础管理。包括厂容厂貌、应急处置、信息报告、经营依据4项内容。
       （二）水质管理。包括检测能力、检测实施、水质评估、水质整改4项内容。
       （三）水厂运行。包括处理工艺、运行质量控制、设施设备养护3项内容。
       （四）管网运行。包括管网档案与调度系统、管网漏损、管网维护3项内容。
       （五）安全生产。包括安全管理、安防监控岗位培训2项内容。
       （六）供水服务。包括服务窗口与供水抢修、热线服务2项内容。
       （七）加分项目。包括企业荣誉、水质保障、参与供水老旧设施改造、智慧水务建设4项内容。
       （八）一票否决。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供水安全及水质事故，造成从业人员或用水居民3人以上伤（病）亡的；因水质问题或擅自停水造成居民用户用水困难，造成大规模信访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上级主管部门针对同一问题下发2次以上整改意见，拒不整改的；共3类情形。
       第八条 省主管部门依据评价内容，制定《黑龙江省城镇供水单位信用评价评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总分值110分，其中基础分值100分，附加分值10分。
       第九条 评价等级。供水单位评价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优良—红榜单位、合格—黄榜单位、不合格—黑榜单位三个级别。企业评价等级按照下列分值标准确定：
       （一）优秀：红榜单位，计分在90分及以上；
       （二）合格：黄榜单位，计分在70分（含70分）至90分之间；
       （三）不合格：黑榜单位，计分70分以下。

第三章 评价程序与方式
       第十条 供水单位信用评价具体程序如下：
       （一）准备阶段。每年12月份，市或县（区）主管部门组织当地供水单位准备评价材料。
       （二）评价阶段。次年1月份上旬开始，可以委托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组织专家组赴各地开展评估工作。专家组根据评价内容和《细则》要求，对照供水单位上报材料，通过查阅佐证材料、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信用评价工作。
       （三）认定阶段。次年1月下旬开始，可以委托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汇总全省县级以上供水单位信用评价情况，形成全省城镇供水单位信用评价报告，经省主管部门审核认定。
       （四）公布阶段。次年2月，省主管部门将全省城镇供水单位信用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一条 供水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作为行政审批、日常监管的重要参考依据，由市（地）、县（市、区）供水主管部门根据评价结果对当地供水单位进行分级管理。
       第十二条 供水单位分级管理标准如下：
       （一）对于红榜企业，当地主管部门应当优先予以项目、资金支持，促进优秀企业健康发展。
       （二）对于黄榜企业，当地主管部门应督促供水单位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提升供水质量和服务水平。
       （三）对于黑榜企业，当地主管部门应将供水单位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责令限期整改。
       （四）对连续2年列为黑榜的供水单位，若供水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或市县政府直属国有企业的，当地主管部门应建议政府将供水单位主要负责人调离岗位；若供水单位性质为特许经营企业的，当地主管部门应对该企业是否符合市政公用事业经营许条件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吊销其许可证件，且应建议当地政府对相关企业开展履约情况调查，并根据履约情况依法依规对企业进行清退处理。
       第十三条 各信用评价参与单位及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不得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违者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予以追责问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各地城镇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辖区供水单位清单，准确及时掌握供水单位运营信息，做到信息采集全面，及时监督检查，结果应用得当，引导供水单位依法诚信经营。
       第十五条 各城镇供水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